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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认缴资本制下，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由此催生了未届出资期限股权的转让实践。当股权在出资义

务到期前发生转让时，若原股东或受让股东未履行后续出资义务，责任应由谁承担，成为司法实践与理

论争议的焦点。本文旨在厘清未届期股权转让的法律性质，梳理并评析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责任分配规则，

检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判分歧，进而提出体系化的责任承担规则构建建议。研究认为，应坚持“原则

上由受让股东承担出资义务，原股东在特定情形下承担补充责任”的基本立场，并完善加速到期、债权

人利益保护及责任追偿等配套制度，以平衡股东期限利益、股权自由转让与公司债权人保护之间的法益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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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shareholders enjoy the benefit of the deadline, leading to the 
practice of transferring equity before the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falls due (i.e., “pre-term equity 
transfer”). When equity is transferred before the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matures, and neither the 
transferor nor the transferee fulfills the subsequent obligation, determining liability becom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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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al point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ebate. This thesis aims to clarify the legal nature of 
pre-term equity transfer, analyze the liability allocation rules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examine the divergences in judicial decisions, and propose a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liability 
rules. The study argues for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the contribution obligation 
totally rests with the transferee shareholder, with the transferor assuming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It further suggests improving supporting mechanisms such as accel-
er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term,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interests, and liability recourse, to bala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shareholders’ term benefit, the freedom of equity transf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company cr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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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公司法》资本制度变革，将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赋予股东自行约定出资数额与出

资期限的自治空间。这一改革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亦衍生出新的法律问题：股东在认缴出资期限届

至前转让其股权(即“未届期股权转让”)，若嗣后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该笔未实缴的出资义务应由

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承担，抑或由受让股权的新股东承担？实践中，部分股东意图通过“金蝉脱壳”式的

股权转让，将潜在的出资责任转移给缺乏偿债能力的受让方，从而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危及认缴制的

制度根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

三》)第 18 条主要规制瑕疵出资股权的转让，其“补充赔偿责任”规则能否直接适用于出资期限尚未届

满的转让，存在解释上的巨大争议。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 6 条虽触

及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但对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责任主体语焉不详，导致司法裁判尺度不一。理论

界对此亦观点纷呈，形成了“出让股东责任说”、“受让股东责任说”以及“区分说”等多种学说。 
鉴于此，本文拟从基础法理、现行规范、司法实践三个维度对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出资责任承担问

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旨在为构建逻辑自洽、利益衡平的责任规则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制度建议。 

2. 未届期股权转让的基本法律问题界定 

(一) 未届期股权的法律属性：附期限的出资义务 
未届期股权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对应的出资义务附有确定的履行期限。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

股东按期足额缴纳认缴出资是其法定义务。在认缴制下，出资期限是股东享有的一项合法“期限利益”，

该利益构成股东权的一项内容，随股权一同流转。股东享有的出资期限利益，本质上是一种附期限的出

资特权，其行使不得损害公司偿债能力与外部债权人的合法利益[1]。因此，未届期股权本身并非“瑕疵

出资”，而是一种权利与义务(未来给付义务)相统一的、合法的资本份额。其转让，实质上是将这种附有

未来出资义务的股东地位概括转移。 
(二) 未届期股权转让行为的法律性质辨析 
关于其法律性质，存在“出资义务概括转移说”与“合同义务转移与债务加入的区分说”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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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倾向于“附未来义务的股权概括转让说”。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股东资格即发生变更。出资义务作

为股东资格的从属义务，原则上应随股东资格的移转而自动转移给受让人。这符合商事外观主义与公司

法律关系稳定性的要求。王军指出，股东出资承诺是一种组织法上的公开允诺[2]。因此，未届期股权转

让的法律性质，更应被理解为一种附随未来出资义务的公司成员地位的概括性转移，而非简单的合同义

务转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原股东绝对免责。出资义务的转移，不能等同于公司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

基于对债权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在特定条件下，原股东的出资责任仍可能被“唤醒”。 

3. 现行法框架下出资责任承担的规则梳理与评析 

(一) 《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范检视 
《公司法》本身对此问题未作直接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

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款的适用前提是“未履行或者未

全面履行出资义务”。通说认为，此处的“出资义务”特指已届履行期的出资义务。对于未届期的出资，

股东享有期限利益，不构成该条意义上的“未履行”。因此，将该条直接适用于未届期股权转让，存在

法律障碍。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是公司资本制度的例外安排，旨在解决认缴制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引发的严

重不公平问题，其适用应严格把握。官方解释本身也侧重于“加速条件”而非“责任主体”，正如《九

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所阐释的，第 6 条的核心在于严格限定加速到期的条件。然而，对于加速到期

触发后，责任应追溯至原股东还是由现任股东承担，该解释并未提供明确指引，此为实践分歧的规范根

源。”[3] 
(二) 《九民纪要》第 6 条的解释论展开及其局限 
《九民纪要》第 6 条规定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两种例外情形，但并未明确加速到期后的责任主体。

在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发生加速到期事由时，债权人应起诉原股东还是受让股东，抑或两者共同担责？纪

要并未给出答案。这导致实践中，法官往往需要回溯公司法基本法理进行裁量，是产生同案不同判的重

要原因之一。纪要的局限性在于，它聚焦于“能否加速”的条件，而未解决“向谁加速”的主体问题。 

4. 司法实践的现状检视与裁判分歧分析 

(一) 裁判立场的类型化梳理 
通过检索相关案例，可发现司法实践主要形成以下几种裁判思路。 
受让股东单独责任说。认为出资义务随股权转移，应由受让股东承担全部出资责任。原股东因已退

出公司，不再负有出资义务。梁上上提出了“双层责任结构”理论。第一层为“履行责任”，原则上随

股权转让转移至受让股东；第二层为“清算责任”或“担保责任”，在特定情形下(如转让时公司已丧失

偿债能力)，原股东不能免除，其责任属性是对公司资本充实的最终担保。对此，理论界已有‘双层责任

结构’的学说提出，认为应将出资责任区分为履行层面的责任和资本充实担保层面的责任[4]。本文构建

的规则体系，在实践层面与这一理论相契合。 
出让股东责任说。认为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因股权转让而免

除。原股东仍应承担出资责任，受让股东仅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下承担连带责任(类推适用《公司法

解释三》第 18 条)。强调在公司丧失清偿能力的临界点上，公司法应优先于合同法规则适用。股东通过股

权转让“逃废出资债务”的行为，应受到公司法人格独立性及资本维持原则的审查。其论证为在破产临

界点前后认定原股东责任提供了有力的法理依据。蒋大兴指出，当公司濒临偿债能力边界时，应凸显公

司法规则的优先性，防止股东利用合同安排架空资本制度[5]。因此，若股权转让发生在公司已具备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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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时，应视为出资义务在转让时已加速到期，原股东不得免责。 
区分说(主流趋势)：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原则上由受让股东承担出资义务，但在存在转让双方恶意串

通逃避债务、或转让时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等情形时，原股东仍需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

任。部分判决支持债权人同时向原股东和受让股东主张连带责任。加速到期触发说：认为在未发生加速

到期事由时，任何股东均无即时出资义务。一旦符合加速到期条件(如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则责任指向

转让时点的在册股东(即受让股东)，原股东无责任。 
(二) 原股东责任的存续与法理基础 
未届期股权转让中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理基础，应界定为公司法上的资本维持原则，而非担保

法理或侵权法理。在认缴制下，股东的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和不可随意免除性，即便股权已转让，原股

东仍需在一定条件下对公司资本的充实承担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并维护公司信用基础。这一责任并

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担保合意，也非因转让行为本身构成侵权，而是由公司法直接规定的法定责任，其

核心目的在于防止股东通过股权转让规避出资义务，确保公司资本不被不当抽逃或悬空。 
与一般保证责任相比，未届期股权转让中转让人的补充责任在性质、来源与适用规则上均存在显著

差异。一般保证责任是基于保证合同产生的约定责任，保证人处于第三人地位，其承担责任以主债务人

不履行到期债务为前提，并享有民法典规定的先诉抗辩权；而未届期股权转让中的补充责任则是公司法

为维持资本充实而设定的法定责任，责任主体是原股东，其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

资，而非公司或受让人不履行债务。尽管两者均呈现“补充性”特征，即债权人需先向主责任主体主张

权利，但转让人的补充责任并不以保证合同为依据，也不受保证期间、保证范围等保证合同规则的约束，

其追偿权的行使亦基于公司法的法定安排，而非保证合同中的约定。因此，未届期股权转让中转让人的

补充责任，是公司法上独立于担保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一种法定责任形态，其制度功能与适用逻辑均围绕

资本维持原则展开。 
分歧的核心在于：原股东的出资责任是否因股权转让而绝对消灭？支持原股东承担责任的法理依据

主要有三：债权人信赖保护理论：债权人在与公司交易时，信赖的是公司公示的注册资本及股东认缴信

息。原股东作为认缴承诺的作出者，其责任不因内部股权变动而随意免除，否则将损害债权人的合理预

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如果股权转让明显是以逃避未来出资债务为目的，且受让方缺乏履行能力，则

构成股东期限利益的滥用，转让行为应受到司法否定性评价。资本充实责任理论：从确保公司资本真实、

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在受让股东不能履行出资义务时，令有“逃废债”恶意的原股东承担补充责

任，符合资本维持原则的精神。反对者则认为，坚持由原股东承担责任，将不当限制股权自由流通，违

背认缴制赋予股东期限利益的初衷，且与商事登记的外观公示效力相悖。 

5. 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承担规则的体系化构建 

为解决上述争议，实现法的安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统一，有必要构建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责任承担

规则体系。 
(一) 以受让股东为第一责任人 
应确立“出资义务随股权移转，由受让股东承担履行出资义务的第一顺位责任”的基本原则。理由

在于：第一，符合股权概括转让的法理。第二，符合商事外观主义。工商登记的股东是受让人，债权人可

根据最新公示信息主张权利。第三，有利于促进股权流动，尊重股东约定的期限利益。第四，督促受让

方在受让股权时尽到审慎调查义务(包括核查出资缴纳情况)。 
(二) 原股东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定情形与认定标准 
作为原则的例外，在以下特定情形下，原股东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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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责任不因股权转让而免除。 
恶意转让以逃避出资债务。有证据证明原股东在转让时明知公司负债严重、已丧失或即将丧失偿债

能力，仍以明显不合理对价或无偿方式将股权转让给缺乏偿债能力的受让方。对此，应综合考量转让时

间(是否临近出资期或债务爆发期)、转让对价、受让方资信状况等因素进行判断。 
转让时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根据《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若股权转让时公司已经“资不抵

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则股东的出资义务应视为加速到期。原股东在此刻转让未届期股权，实

质上转让的是一种现实的出资责任，其不能通过转让规避该责任。债权人可依据破产法原理，要求原股

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公司章程或转让协议另有约定。若公司章程规定，或转让双方明确约定，由原股东继续承担特定条

件下的出资责任，且该约定不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应尊重其约定。 
(三) 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路径优化：加速到期的适用 
在债权人向受让股东主张权利时，若受让股东的出资期限仍未届至，需解决加速到期问题。应严格

适用《九民纪要》第 6 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同时，建议未来修法时，将“未届期股权转让中存在原股东

恶意逃避债务情形”明确列为加速到期的第三种例外情形。此时，加速到期的责任主体可以直接是原股

东，以更有力地遏制逃废债行为。 
新《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确立的未届期股权转让人补充责任，其程序运行核心围绕“加速到期”

的触发机制与“责任追偿”的实现路径展开，两项规则既受资本维持原则统领，又需兼顾股权流通自由

与交易安全，形成逻辑闭环的程序体系。 
加速到期作为补充责任启动的前置条件，其程序触发应区分一般情形与特殊情形：在一般情形下，

受让人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需以公司章程约定的出资期限届满且未足额缴纳为标准，无需经过诉讼确认，

公司可直接依据章程催告受让人履行，催告无果即满足转让人补充责任的触发条件；在特殊情形下，当

公司具备《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的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产，或股东会决议延长出资期限损害债权人利益

时，债权人可通过诉讼主张受让人出资加速到期，举证核心为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终本裁定、

资产负债表等证据，法院经审查确认后，即可认定受让人出资义务提前到期。值得注意的是，加速到期

的效力仅及于受让人的出资义务，转让人的补充责任仍保持“顺序性”特征，不以对受让人的强制执行

无果为前置要件，但需以受让人客观上未履行出资义务为前提。在股权多次转让场景中，加速到期的效

力仅针对最终受让人，后手转让人的补充责任需在前手受让人未履行义务时依次触发，不得跨越转让链

条直接主张前序转让人承担责任。 
责任追偿的程序设计应区分请求权主体，形成多元化实现路径：公司作为直接请求权人，可直接向

受让人主张出资义务，在受让人未足额缴纳时，依据《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向转让人主张补充责任，

诉讼中无需举证转让人存在主观恶意，仅需证明股权转让事实、受让人未按期出资等客观要件，裁判应

遵循“先确定受让人责任、再认定转让人补充责任”的逻辑层次。债权人因不享有直接请求权，需通过

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实现权利追偿，程序上需先证明对公司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公司怠于向受让人及转让

人主张权利，再依据加速到期认定结果，要求转让人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在执行阶段，债权

人可依据《执行变更追加规定》第 19 条，申请追加转让人为被执行人，但需提供受让人无履行能力的相

关证据。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后，享有法定追偿权，可向受让人提起追偿诉讼，追偿范围以实际承担的

补充责任金额为限，诉讼时效自责任承担之日起计算。特殊情形下，若转让人能够证明受让人存在欺诈、

隐瞒履行能力等过错，可在追偿诉讼中主张全额追偿；若股权存在多次转让，后手转让人承担责任后，

仅可向其直接前手受让人追偿，不得跨越转让链条主张权利，以平衡股权流通与责任追溯的公平性。 
上述程序规则既坚守了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要求，又通过区分触发条件、请求权主体与追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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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公司、债权人、转让人、受让人各方利益的平衡，为新《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的实务适用提供

了清晰的操作指引。 
(四) 内部责任追偿机制的完善 
在受让股东承担了出资责任后，若符合前述原股东应承担补充责任的情形，应赋予受让股东向原股

东追偿的权利。追偿的基础可以是转让合同的瑕疵担保责任(原股东未披露公司真实债务风险)，也可以是

法定的不当利益返还(原股东因逃避出资责任而获得的消极利益)。通过完善内部追偿机制，可以更精准地

惩罚恶意转让方，补偿善意受让方。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出资责任承担问题，是认缴资本制下股东期限

利益、股权自由转让与公司债权人保护三大价值冲突的集中体现。僵化地规定由某一方承担责任均非上

策。本文主张，应构建以“受让股东为原则，原股东为例外”的二元责任体系。原则上，尊重股权转让

的概括效力与商事外观，由受让股东承继出资义务。例外情况下，基于债权人信赖保护与禁止权利滥用

原则，在能够证明原股东存在恶意逃避出资债务等特定事由时，令其承担补充责任。同时，通过明确加

速到期的适用条件与主体，以及完善内部追偿渠道，使该责任体系更具操作性与公平性。 
未来，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案例或修改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公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进

行目的性扩张解释或增加专门条款，明确未届期股权转让的责任规则，以统一裁判尺度，引导股东诚信

行使权利，保障公司资本制度的稳健运行，最终实现鼓励投资与保护债权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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